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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 2561/01-02(02)

第 1 項

在追討欠租的法律程序中，業主因聽取差餉物業估價署人員的意見而

就欠租索取利息的個案增加多少。

司法機構政務長表示，並無就欠租索取利息的個案的統計數字。



b c 1 4 0 9 2 5 c b 1 - 2 5 6 1 - 2 - c 2

第 2 項

告知在 10 3 日時限內收回處所的比率有多少。

司法機構政務長指出，在 10 3 日內收回處所的時限，可細分為兩個主

要階段︰由提交申請至發出管有令狀的階段為 7 3 日，執行階段則為

3 0 日。在第一階段，如果個案簡單，而業主及租客又遵守時限，審

裁處應可在 73 日內處理有關個案。至於第二階段， 1 4% 的管有令狀

可在 30 日內執行， 33% 則在 4 5 日內執行。最近司法機構政務長精

間了內部的工作程序，預期在未來數月後 4 0%的管有令狀可於 3 0 日

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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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

為土地審裁處提供所需的人力和財政資源，加快收回處所程序。

司法機構政務長指出，他們的資源有限，但會繼續妥善運用，並視乎

需要作出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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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

考慮仿照勞工處處理勞資糾紛的方法，授權差餉物業估價署處理所涉款項

不超過指定金額的租務糾紛。

差餉物業估價署已參考了勞工處有關勞資糾紛的審裁及調解服務，現正請

勞工處提供進一步的詳情和意見。經初步研究後，該署將更詳細地考慮為

租務糾紛提供類似服務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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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項

要求司法機構政務長考慮在表格 22 (《業主與租客 (綜合 )條例》 (第 7

章 )(條例 )下的申請通知書 )內加入就欠租收取利息和處置租客在處所內留

下的財物的申請。

司法機構政務長同意修訂表格 22。當局目前正就表格 2 2 的修訂本諮

詢司法機構政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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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發言時，應該承諾把

租客提供虛假資料的情況，納入全面檢討條例內租住權保障條文的範

圍內。此外，也應考慮有關主租客欠租的法律程序須否把分租客牽涉

在內。

有關租客提供虛假資料，及分租客在主租客欠租的法律程序中的角色

的事項，當局將在全面檢討條例內的租住保障條文時納入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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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項

就執達主任在收回處所和處置／估算遺下的財物的價值方面所涉及的

資源和程序，徵詢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意見。應考慮在表格 2 2 或管有

令狀內加入有關處置這類財物的申索。

( a ) 有關表格 22 的事宜，請參閱第第第第 5 項項項項。

( b ) 司法機構政務長同意，在管有令狀中加入處置遺下財物的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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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項

確保租客及分租客在處所重建時所得的賠償金不會因建議的法例修訂

而減少。

( a ) 議員關注到，根據條例草案所載關於重建賠償金計算方法的建議

修訂，法庭會否根據條例第 11 9 F 條判給沒有保留處所任何部分

的主租客重建賠償金。

( b ) 根據條例第 11 9 F(4 ) ( a )條，土地審裁處目前根據整個出租物業的

應課差餉租值以判定重建賠償金，然後按每名住客所保留部分的

應課差餉值分攤整筆賠償金。而在建議的修訂中，法院會首先按

每名住客所保留的部分分攤應課差餉租值，然後才根據各自已分

攤的應課差餉租值計出每名住客可得到的賠償金額。在目前及建

議的 情況 下， 並 無保 留處 所任 何 部分 的主 租客 都 無權 獲得 賠 償

金。

( c ) 只要住客保留處所的任何部分，在新的計算方案下，出租物業內

所有住客的重建賠償都會更為優厚。這是因為在草案的建議中，

每個住客所攤分得的應課差餉租值會低於整個出租單位的應課差

餉值。而較低的應課差餉租值可取得在重建賠償級表中較高的倍

數。如此，每個住客在草案建議下所得的賠償金額將較現時的安

排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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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項

告知本條例草案委員會警方在處理業主與租客的糾紛方面的內部指引

檢討進度。

( a ) 警方已檢討上述指引並正落實有關細節。

( b ) 警方告知，指引內已加入條文，提醒警員注意無良租客的惡行或

涉及刑事法律責任的問題。警方又表示會調查市民舉報的每宗案

件，不管報案者是業主還是租客。若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一方已

干犯刑事罪行，便會改為刑事調查小隊負責案件的調查工作。如

無發現刑事責任的證據，案件便會轉交差餉物業估價署作適當的

調解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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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項

安排把條例草案條文生效日期通知房屋事務委員會。

當局將會安排通知房屋事務委員會條例草案條文生效的日期。當局建

議，條例草案第 1 8( b )條，有關業主以重建為理由反對重訂租賃，租

客所得賠償將有所增加，應即時生效。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則將會盡

快生效，以便有時間安排以下工作︰

( 1 ) 審批並在憲報刊登差餉物業估價署新服務的收費；

( 2 ) 印製並在憲報刊登有關表格，包括派發新的表格和小冊子，以及

收回舊的表格和小冊子；

( 3 ) 就新訂或經修訂的工作程序作好準備；以及

( 4 ) 預早把有關修訂通知市民、司法機構和有關的法律及專業團體。



b c 1 4 0 9 2 5 c b 1 - 2 5 6 1 - 2 - c 11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

第 11 項

擬備修正案，反映以下立法意圖︰除非有法院裁定為充分的理由，否

則租客在每一次租賃期內申請免被沒收租賃權的次數不得多於一次。

請參閱載列於附件 A 的修正案擬稿。擬稿內加入了《高等法院條例》

第 21 F( 1A )條及《區域法院條例》第 6 9( 1 A)條，以阻止租客在除非有

法院裁定為充分的理由下，否則不得在一項租賃中被申請沒收租賃權

時有多於一次的寬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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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項

就建議的第 14 4 條提出修正案，表明條例草案新提出的第 1 1 條下的

隱含沒收租賃權條款，只適用於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才簽訂的新

租賃協議。

請參閱載列於附件 A 中建議的第 1 17 ( 3 )條，規定了條例草案第 1 1 條

下的隱含沒收租賃權條款，只適用於在條例草案制定為法例後才簽訂

的新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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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項

考慮參照《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有關違例改建的條文，重新草

擬有關建議的第 1 17 (3 ) (d )條的修正案，並把條例草案第 11 條的經修

訂擬稿交給立法會秘書，然後轉交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徵

詢他們的意見。

( a ) 關於 在租約 內加入 租客 因建僭 建物而 可被 沒收租 賃權的 隱含 條

款，當局曾探討三個方案以作援引，分別是：

( i ) 違反《建築物條例》；

( i i ) 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了的第 2 4 條命令；

及

( i i i ) 租客大幅改動出租處所。

( b ) 當局在徵詢有關部門的意見後，認為三項方案均會造成一定的困

難，因此並不可取。

( i ) 違反違反違反違反《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

( c ) 第一個方案是草擬建議中的第 11 7 (3 ) ( d )條，訂明如租客的建築工

程違反《建築物條例》的任何條文，即構成沒收租賃權的條件。

在這個方案下，如 改建工程並無違反《建築物條例》 (但違反了

《消防條例》、《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或大廈公契 )，那些受

影響的業主，將不能得到隱含沒收租賃權條款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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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此外，提議會對建築事務監督在資源方面有重大影響，因這將引

致許 多 業 主 及 租 客 查 詢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是 否 違 反 了 《 建 築 物 條

例》的條文。而業主亦可能會要求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

第 24 條命令。

( e ) 根據以上的考慮，當局不擬跟進該提議。

( i i )  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建築物條例》》》》第第第第 2 4 條發出的命令條發出的命令條發出的命令條發出的命令

( f )  當局亦曾考慮把建議的第 117 ( 3 ) ( d )條與《建築物條例》中的第 2 4

條命令掛釣，使第 24 條命令的發出構成隱含沒收租賃的條款。

( g )  根據建築事務監督現時的執行政策，並非所有的僭建物都會被發

出第 24 條命令。這表示如處所無接獲根據第 2 4 條發出的命令，

未必一定就無僭建物。如採用根據第 2 4 條發出命令的做法，則

獲得該命令的業主可引用沒收租賃條文，但未獲得該命令的業主

則不能，即使其出租處所亦有僭建物。另一方面，亦有情況是即

使租客對出租處所作出了建築工程，並造成了一定損害，但亦未

必足以導致第 24 條命令的發出。

( h ) 此外，如果租客對第 24 條命令的發出提出上訴，這將引起其他

的複雜性。這難免會延長收樓程序。

( i ) 由於以上的考慮，當局不擬跟進該提議。

( i i i ) 租客大幅改動出租處所租客大幅改動出租處所租客大幅改動出租處所租客大幅改動出租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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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當局亦曾考慮修訂建議的第 11 7 (3 ) ( d )條，把 “租客大幅改動出租

處所 ”作為構成沒收租賃的條件。但根據律政司的意見，何謂 “大

幅改動 ”很難界定，亦會引起不斷的爭論。這將無助於快捷地收回

處所，故並不可取。

( k ) 因此，當局不擬跟進該提議。

( i v )  當局的建議當局的建議當局的建議當局的建議

( l )   政府的政策是盡量減少干 預私人市場及私人契約。引入隱含沒

收租賃權條款的原意，是協助那些以口頭租賃協議的業主收回處

所， 因 此 只 會 包 括 提 供 一 些 廣 為 沿 用 及 受 業 主 與 租 客 接 受 的 條

款。正如律政司所見，建議的第 11 7 ( 3 ) (d )條反映了本港很多租賃

協議中的慣常做法，即禁止租客在未經業主同意下自行改建。

( l ) 在考慮過上述不同的做法後，當局認為現時建議的第 1 1 7(3 ) (d )

條應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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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項

提出修正案，把第 13 1 ( a )條下的規定，為收回對處所的管有而進入處

所的時間，改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

請見附件 A 修正案擬稿內的新條款，把第 1 31 ( a )條規定為收回對處所

的管有而進入處所的時間，改為“上午九時至下午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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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項

審議重新草擬的條例草案中英文版，確保兩者一致。

修正案最新的擬稿修訂已顧及議員在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上次會

議上提出的意見。條例草案已作相應修訂，以下兩項則除外：

( i ) 議 員 質 疑 條 例 草 案 第 18(a)(i)條 的 “ 及 其 他 用 地 安 排 ” 是 否

“ an d  o t h e r  a c com mo d at i on” 的 妥 貼 翻 譯 。 在 目 前 的 條 例 第

119F(1)(a) 條 內 ， “ ac co mmo d at i on  f o r  d om es t i c  u s e ” 和

“ a c co mmo d at i on  f o r  o t h e r  t h an  d om es t i c  u s e”分別譯為“住宅用

的用地安排”及 "非住宅用的用地安排 "。法律草擬專員查閱了該

條文後，認為現有的譯本正確，因此在最新的擬稿內並無修改。

( i i ) 至於條例草案第 1 8( b ) ( i i ) ( A )條，法律草擬專員認為，雖然表達

方式不同 (即中文本沒有採用英文本的插入語方式 )，但中文本是

英文本的正確翻譯，因此毋須修訂。


